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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院政字〔2025〕5号

潍坊学院
关于印发通用资产配置标准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潍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潍坊学院

2025 年 1月 18 日

潍 坊 学 院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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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通用资产配置，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

源，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山东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参照《山东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

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标准所称通用资产，是指满足学校办公基本需要

的设备、家具，不含专业性、涉密性的办公设备、家具。办公设

备、家具的配置按照“满足基本需求、尊重使用现状、资源专管

共享、严格控制标准、逐步配置到位”的原则进行。未列入《潍

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表》（附件 1）的其他通用资产，应按照

与单位履行职能相适应原则从严控制。

第三条 本标准是学校预算标准体系和资产配置标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编制和审核资产配置预算、实施政府采购和

资产调剂、处置等工作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通用资产分为常用资产和特批资产两类。常用资产

是指按照岗位或科室配置的设备和家具，包括台式计算机、便携

式计算机、打印机、多功能一体机、办公桌椅、文件柜等；特批

资产是指按照具体工作职能需要，从严控制的资产，如复印机、

摄像机、投影仪、空调、沙发、茶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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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配置标准

第五条 本标准主要包括数量上限、价格上限、最低使用年

限等内容。超过最低使用年限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不占用单位

配置指标，鼓励继续使用。价格上限、最低使用年限按照《潍坊

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表》执行。

第六条 厅级人员办公设备、办公家具按照《山东省省级行

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配置。

第七条 正处级人员通用资产数量按以下标准配置：

1.台式计算机 1台；

2.打印机 1台；

3.办公桌椅 1套；

4.桌前椅 1把；

5.双人以上沙发 1个或单人沙发 2个；

6.文件柜（或书柜）2组。

第八条 副处级人员通用资产数量按以下标准配置：

1.台式计算机 1台；

2.打印机 1台；

3.办公桌椅 1套；

4.桌前椅 1把；

5.文件柜（或书柜）1组。

第九条 管理、教辅单位通用资产数量按以下标准配置：

1.台式计算机：每人配置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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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便携式计算机：每单位配置 1台，因业务需要可视情增加

1-2 台；

3.多功能一体机：每单位配置 1台，因业务需要可视情增加

1-2 台；

4.打印机：按照编制人数的 60%配置，与多功能一体机不重

复配置；

5.办公桌椅：每人配置 1套；

6.文件柜：每人配置 1组。

后勤服务处和图书馆部分岗位，根据岗位性质和实际需要协

商配置。

第十条 教学、科研单位通用资产的配备，按以下标准配置。

坐班人员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按照管理、教辅单位标准配置；

非坐班人员如需配置，由本单位根据工作实际自行决定配置数量，

通用资产价格上限、使用年限参考《潍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表》。各单位每年下半年上报采购计划时将下一年度的配置需求集

中报资产管理处审批。配置需求须有单位可列支通用办公设备、

家具的经费来源。

第十一条 特批资产的配置。特批资产由各使用单位本着节

俭的原则，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提出申请，报资产管理处批准后执

行。

第十二条 纪检、保密、宣传、保卫、图书、档案、招生、

考试等特殊部门或特殊岗位，学校根据有关文件和工作需要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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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配置相关资产。

第十三条 教学、科研单位新进人员根据与学校签订的协议

配置办公设备、办公家具。

第三章 配置流程

第十四条 管理和教辅单位申领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需填写

《潍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申请表》（附件 2），教学、科研单位的

非处级岗位领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需填写《潍坊学院集中采购

资产零星领用调拨单》（附件 3），经资产管理处批准后执行。

第十五条 资产管理处根据单位配置总量、使用年限、是否

存在维修价值、工作实际需要、库存等情况进行配置。学校现有

通用资产能满足需求的，优先通过调剂方式解决。

第十六条 所有配置资产必须完成相应账目调整后方可出

库。

第四章 使用和管理

第十七条 各单位应建立办公设备、办公家具使用、管理和

维护岗位责任制，本着“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责任到人。

按单位配置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实行专管共用，各单位确定专

人管理。

第十八条 各单位每年要对教职工名下办公设备、办公家具

进行清查，做到账、物、卡一致。资产管理处会同有关部门，对

各单位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抽查。

第十九条 各单位加强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的日常维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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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延长使用寿命。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出现故障或损坏要及时

报修。

第二十条 各单位现有办公设备、办公家具未达到配置标准

的，本着“统筹安排、逐步到位”原则，逐步改善办公条件。单

位闲置、富余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要服从校内调剂，对暂不需

要调剂的资产，由各单位妥善保管。

第二十一条 校内人员调整时，处级岗位人员台式计算机、

打印机随人员变动，其他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留原单位。除处级

岗位人员外，在管理、教辅单位之间变动的人员，台式计算机随

人员变动，其他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留原单位；在管理、教辅单

位与教学、科研单位之间变动的人员，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原则

上留原单位。

第二十二条 学校调离或退休人员，应提前将个人名下资产

交回所在单位，并办理交接手续。未办理交接手续的，学校不办

理相关离职手续。教学、科研单位新进人员协议期内离职的，由

所在单位负责收回按协议配置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并交回学校。

第二十三条 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以及开展临时性

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原则上通过校内调剂或租用方

式解决。借用学校通用资产的，借用单位需办理借用手续，工作

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交还学校。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未达到使用年限的办公设备、办公家具

出现故障或损坏时，坚持能修则修，能用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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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加强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管理，禁止任何形式

的闲置浪费、公物私化、擅自外借、出租、丢弃、乱放等行为。

第二十六条 已经超标准配置的单位将不再配置办公设备、

办公家具，长期借用、归还困难的单位按超标准配置处理。

第二十七条 经学校批准的人事代理、劳务派遣人员配置通

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参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执行。购买社

会化服务人员所需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由资产管理处根据情况

配置。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学校其他有关文件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未规定的，按国

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政府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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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潍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标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价格上限(元)
最低使用

年限
管理、教辅单位

1
计算机(含预装正版操作

系统软件)
5000 8年 每人配置 1台

2
便携式计算机(含预装正

版操作系统软件)
7000 8年 每单位配置 1台，酌情增配 1-2台

3 A4打印机

黑白 1500 10年

不超过编制人数的 60%，与多功能一体机

不重复配置

彩色 2500 10年

4 A3打印机

黑白 7500 10年

彩色 15000 10年

5 票据打印机 3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6 复印机

普通 15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高档 35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7 多功能一体机/传真机 2500 10年 每单位配置 1台，酌情增配 1-2台

8 碎纸机 12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9 扫描仪 4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10 数码摄像机 6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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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码照相机

普通 35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高档(含镜

头和其他配

件)

15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12 投影机

固定式 26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便携式 10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13 电视机 5000 10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14 办公桌 3000 15年 每人配置 1张

15 办公椅 800 15年 每人配置 1把

16 沙发 2000 15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17 茶几 1000 15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18 文件柜 1000 20年 每人配置 1组

19 书柜 1200 15年 根据单位职能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20 保密柜 3000 20年 根据保密规定和工作需要合理配置

21 会议桌

会议室使用面积

在 50（含）平方米

以下：1400 元/平

方米；50-100（含）

平方米：1000 元/

平方米；100平方

米以上：800 元 /

平方米

20年 根据会议室使用面积合理配置

22 会议椅 600 15年 根据会议室使用面积和会议桌大小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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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潍坊学院通用资产配置申请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申请内容：

（须阐明现有设备配置数量、已使用年限情况，是否经过维修，本次

配置原因等。）

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资产的配置信息

资产名称 使用人签字 使用人所在单位
设备放置

房间号

资产管理处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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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潍坊学院集中采购资产零星领用调拨单
年 月 日

领用单位（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扣划经费项目（必填）：所填经费必须可列支通用设备、家具。

资产名称 价格（元） 工号和使用人签字 使用人所在科级单位（教研室) 资产放置房间号

合计金额：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填表说明 该调拨单用于统计学校集中采购设备、家具零星领用情况，计划财务处依据该调拨单扣划相关项目经费指标。

单位（部门）负责人： 单位（部门）会签人： 资产管理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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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党委（校长）办公室 2025年 1月 20日印发


